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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静

2022 年 1 月，全国检察长（扩大）会
议强调，要以检察大数据战略赋能新
时代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作为“四
大检察”之一的行政检察，应深入贯彻
落实全国检察长（扩大）会议精神，积
极推进检察大数据战略，推动办案模
式从“个案为主、数量驱动”向“类案为
主、数据赋能”转变，通过数据分析、数
据碰撞、数据挖掘，发现治理漏洞或者
监督线索，依法能动履行行政检察监
督职责，助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在办案实践中，如何
更好地运用检察大数据，赋能新时代
行政检察工作，已成为一个备受关注
的话题。

检察大数据战略的提出，是检察
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数字中
国的重要论述，贯彻新发展理念、适应
信息化时代新趋势的重要举措。 从
实践情况来看，目前行政检察部门在
运用检察大数据的过程中，主要存在
以下几方面的难点：一是检察人员对
于大数据技术不熟悉，对于新技术普
遍有一种畏难情绪，使大数据技术未
能真正发挥其效能；二是专业技术人

员对于行政检察工作不了解，制作的
数据模型在实际中无法完全满足检察
办案人员的具体要求，造成了一定程
度的资源闲置；三是数据模型应用较
为孤立，往往只适用于具体个案，未实
现有效延展，模型的普适性还显不足；
四是检察机关的数据来源单一，跨部
门 的 大 数 据 协 同 尚 未 实 现 ，“ 数 据 孤
岛”使数据模型的完整性欠缺、应用面
狭窄。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可从以
下几方面入手完善相关工作：

第一，强化数“智”赋能思维。一
是更新办案理念。要顺应时代发展潮
流，推动办案模式从“个案为主、数量
驱动”向“类案为主、数据赋能”转变。
要摒弃数量为王的观念，深耕办案质
量，打通“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系统
治理”的法律监督之路。二是深化“三
查融合”理念。依法能动履行行政检
察监督职责，探索创新监督路径，发现
并解决法治领域的深层次问题，以“数
字引擎”释放法律监督新动能。

第二，加强数“智”人才培养。大
数据技术并非高不可攀的前端技术，
已为大众所熟知的数据碰撞、数据比
对、数据筛查等技术，同样属于大数据
技术。但技术人才短缺却是现实难题

之一。这就需要各级检察院充分引人
引 智 ，培 养 新 时 代 检 察 大 数 据 人 才 。
比如，开展相关数据运用技巧实训课
程 ，加 大 培 训 力 度 ，组 建 专 门 办 案 小
组，着力提升行政检察运用数字技术
办案的能力。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和技
术人员亦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通过
建立完善的工作机制，强化彼此间的
紧密配合、相互协同。

第三，注重数字模型的研发深度
和应用广度。要 从 行 政 检 察 监 督 的
实际需求出发，加强行政检察监督数
字模型的顶层设计，增加数字模型的
研发深度，使其更好地服务于行政检
察办案工作，再通过办案实践不断提
升 数 据 模 型 的 应 用 广 度 ，逐 步 形 成

“ 一 个 模 型 、多 域 应 用 ”的 运 行 模 式 ，
避免产生大量重复性模型或者“一次
性”模型。在研发出优秀的大数据模
型后，要及时总结经验、分享成果，便
于在全国推广。目前，在实践中出现
较多的情况是，不同地区的检察机关
就 同 一 种 情 况 分 别 研 发 功 能 类 似 的
数据模型，这一方面增加了研发人员
和 办 案 人 员 的 负 担 ，另 一 方 面 ，大 量
同 质 化 的 数 据 模 型 也 会 造 成 资 源 的
虚耗和浪费。

第四，打通数据壁垒。一是畅通

检察机关内部的线索移交渠道。“四大
检察”在工作内容上具有交叉性，融合
监督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刑事检察、
民事检察、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在办案
过程中发现行政检察监督线索并及时
移交给行政检察部门，是行政检察部
门获取监督线索的重要方式之一。二
是推进跨部门数据共享。检察机关外
部如果存在数据壁垒，不仅会影响行
政检察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也会影
响其他行政执法部门的监管效果。检
察机关可以在取得地方党委和各级党
委政法委支持的前提下，争取其他执
法司法机关的配合，建立与行政执法
机关、其他司法机关之间的协同办案
机制，进行相关数据的共享，打破数据
壁垒，形成办案合力。

第五，开拓检察大数据运用领
域。一是建立统一的数据库，用云计
算智能处理数据、分析数据，帮助行政
检察部门进行类案分析、案例汇总和
教 学 培 训 等 。 二 是 利 用 好 典 型 案 例
库，在门户网站、“两微一端”新媒体平
台向公众进行普法宣传，提高公众对
于行政检察的认识和了解程度，深化
行政检察监督工作质效。

（作者单位：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人民检察院）

用好检察大数据 赋能新时代行政检察工作

□顾顺生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
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提 出 ，检 察 机 关“ 在 履 行 法 律 监 督 职 责 中
发 现 行 政 机 关 违 法 行 使 职 权 或 者 不 行 使
职权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发检察建议
等 督 促 其 纠 正 ”。开 展 行 政 违 法 行 为 检 察
监 督 是 党 中 央 赋 予 检 察 机 关 的 重 大 政 治
责任，而准确把握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
的 边 界 是 检 察 机 关 积 极 稳 妥 履 行 好 行 政
违法行为监督职责的重要前提之一。如何
在 恪 守 司 法 谦 抑 性 ，遵 循 有 限 监 督 、协 同
监督原则，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理念的基础
上 ，厘 清 行 政 违 法 行 为 检 察 监 督 与 行 政
权、行政公益诉讼、监察权、行政复议及行
政 诉 讼 的 界 限 ，并 处 理 好 其 间 的 关 系 ，是
当前亟须研究的重点内容。

厘清与行政权的界限

检察机关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是公
权力对公权力的监督，如果与行政权界限不
明，极易带来以下问题：一是对行政违法行
为怠于履行检察监督职责，导致监督不到位
或监督虚化弱化。二是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
督中出现越权监督，甚至代行行政权的情
况。检察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既
要加强法律监督，彰显司法为民、能动检察
的理念，也要符合行政权和检察权的运行规
律，尊重行政机关的职权，不缺位、不越位、
不错位，并始终做到以下两个坚持。

一是坚持“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发
现”案源。从《意见》的规定来看，行政违法行
为检察监督的案件线索，限于检察机关“在
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发现”的情形。这为检
察机关如何启动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程序指
明了方向。对此，检察机关应当充分认识和
严格执行。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
关，但不能由此认为，检察机关的所有活动、
所有行为都是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行使法
律监督权。检察机关是不是在履行法律监督
职责，应当根据法律的具体规定及行为的性
质来确定。为避免因理解差异等导致各地检
察机关在探索推进行政违法行为监督中，出
现启动监督程序各行其是、随意而为或无所
适从的情况，应当统一标准，从国家制度层
面予以细化和明确。在统一标准出台前，案
源发现方式宜比照公益诉讼案件线索来源
渠道，并作相应变通。

二 是 坚 持 事 后 监 督 。根 据《全 面 推 进
依 法 行 政 实 施 纲 要》的 有 关 规 定 ，高 效 便
民是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之一，并且有些
行政权的行使，如查封场所、扣押财物、冻
结 存 款 ，多 数 情 况 下 具 有 紧 急 性 ，需 要 行
政 机 关 迅 速 作 出 决 定 。加 之 ，行 政 管 理 涉
及内容量大、面广且专业性、技术性强，检
察 监 督 权 介 入 事 中 监 督 势 必 影 响 行 政 权
的 高 效 运 行 。程 序 性 是 司 法 的 最 重 要 、最
显 著 的 特 征 之 一 ，从 性 质 上 看 ，行 政 违 法
行为检察监督属司法监督，应当体现司法
行 为 的 程 序 性 ，不 宜 进 行 事 中 监 督 ，若 将
监督从事后延伸至事中，极易对行政管理
造成不当干预。基于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
督的谦抑性和有限性要求，检察机关也不
宜在事中介入、监督。

厘清与行政公益诉讼的界限

《意见》要求“全面深化行政检察监督”
“积极稳妥推进公益诉讼检察”，将行政检察
监督与公益诉讼检察作为两项制度安排，分
别作出规定。很明显，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
督与行政公益诉讼检察之间存在界限。考虑
到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和行政公益诉讼
检察在监督的领域及方式上存在交叉重合
的情况，厘清并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有利于
完善和优化检察职权配置，提升检察监督的
精准性及有效性。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和
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均是检察机关对行政违
法行为进行监督，其界限主要在于以下三个
方面：

其一，作为被监督对象的行政违法行
为的范围不同。前者的范围无特定领域限
制 ，相 比 于 后 者 范 围 更 为 广 泛 ，但 基 于 历
史和现实的考量，当前检察机关不宜将行
政 违 法 行 为 监 督 职 能 扩 展 到 行 政 管 理 涉
及的所有领域，应当突出行政违法行为监
督的重点；而后者范围却限于生态环境和
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
国 有 土 地 使 用 权 出 让 、个 人 信 息 保 护 、军
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未成年人保护等特定
领 域 ，且 具 有 法 定 性 ，同 时 也 存 在 在 实 践
中探索拓展领域的可能性。

其二，启动监督程序的条件不同。前者
的程序启动不以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
益因相应行政行为而受到侵害为必要条件，
也不以行政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合法权
益因相应行政行为而受到侵犯为必要条件；
而后者则要求，在特定领域内行政机关不依

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
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这是诉前程序中向
被监督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的必要条件。

其三，监督的方式不同。两者的监督方
式的主要不同之处是，后者可以通过依法提
起诉讼的方式来实现监督目的，前者不能直
接向法院提起诉讼，而是以制发检察建议的
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

总之，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对象
应 当 排 除 符 合 行 政 公 益 诉 讼 受 案 范 围 和
成 案 条 件 的 行 政 违 法 行 为 。但 是 ，因 各 地
检 察 机 关 可 能 在 公 益 诉 讼“ 等 ”外 领 域 探
索 中 不 同 步 、不 一 致 ，或 者 在 判 断 是 否 涉
及 公 益 以 及 公 益 是 否 受 到 侵 害 上 意 见 不
一，极易出现对同一性质的行政违法行为
是 开 展 行 政 违 法 行 为 监 督 还 是 进 行 行 政
公益诉讼的意见分歧，或者发生对同一行
政 违 法 行 为 既 被 作 为 行 政 违 法 行 为 监 督
案件立案，又被作为公益诉讼案件立案的
矛 盾 冲 突 。鉴 于 两 者 之 间 的 关 联 性 ，为 防
止出现不利后果，检察机关有关部门应当
对相关案件线索实行统一登记和管理，建
立线索和监督效果研判机制，努力实现行
政 违 法 行 为 检 察 监 督 与 行 政 公 益 诉 讼 检
察的统筹推进、协同发展。

厘清与监察权的界限

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均能依职权对行
政权力进行监督。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
对象是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包括违法
行使职权的行为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行
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侧重于对行政机关所
做的“事”的监督。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监察法》第 3 条的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依
照该法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
监察，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开展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
严。可见，监察机关的监督侧重于对“人”的
监督，即对公职人员的监督。检察机关开展
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时，若发现行政机关有关
公职人员涉嫌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的，应
当依照相关规定将线索移送监察机关处理，
并且应当与监察机关加强有效衔接和协作
配合，协力增强监督实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针对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可能同时向检察机关和监察
机关控告、举报。对此，检察机关应当与监察
机关加强联系，可通过召开联席会议，以会

议纪要或者会签文件等形式，与监察机关建
立线索及处理结果双向移送、反馈机制，完
善具体操作流程，协力提升工作质效，确保
相关工作得到及时、有序开展，避免产生矛
盾或出现负面影响。

厘清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界限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能在检察机
关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前，已经对相同的
行政行为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也可
能在检察机关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后又
启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程序。若行政违
法行为检察监督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界限
不明，极易引起不必要的重复监督和处理结
果上的相互矛盾，以及对当事人选择救济途
径造成过度干预。

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中检察机关无
权对行政权进行实体处分，而行政复议机
关、法院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和处分，
均具有实体处分权。基于此，并鉴于行政违
法行为检察监督具有兜底的职能作用，为
提高当事人实现权利救济的效率和效果，
避免浪费司法资源，宜优先适用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若当事人选择了该途径来维权
并已启动相应程序，在程序终结前，检察机
关不宜对同一行政违法行为开展监督。如
果检察机关发现行政复议机关或者法院对
该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处分不力或存在违
法情形，严重损害了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可
以在对行政复议、法院审判或执行活动进
行监督的同时，对该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穿
透式”监督，切实发挥行政检察“一手托两
家”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检察机关
在履职中自行发现的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线
索，如果在立案后发现当事人已经选择行
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途径维权，并且相关
部门已启动相应程序的，检察机关应当终
结审查。为做好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与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衔接工作，检察机关
应当会同行政复议机关、法院建立立案、结
案通报机制或者实现与行政复议机关、法
院立案、办案系统的对接，以便及时掌握和
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作者单位：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
人民检察院）

厘清界限 积极稳妥履行好行政违法行为监督职责
□吴经军 吴彬鑫

王 某 系 A 市 城 镇 职 工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的 参 保 人 员 ，
2017 年 8 月，他驾驶机动车在 A 市某水库倒车过程中不慎
坠入山崖，致其本人受伤住院。王某向医保部门申请意
外事故医疗保险报销。医保部门认为，2014 年 A 市人社
局出台的《A 市城镇居民大病补充医疗保险联合办公会
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规定，驾驶机动车辆发生
的意外，不属于无第三人责任意外事故，王某发生车祸，
高空坠落致伤，属于交通事故，且不排除存在第三人责任
的情形，故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遂不予报销。

王某不服医保部门的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王某受到伤害的医疗费用不符合
医疗保险意外事故报销相关法律及《会议纪要》规定的医
疗保险基金支付的范围，未支持王某的诉讼请求。王某
申请再审亦被驳回。王某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本案中，对于驾驶机动车发生意外产生的医疗费是
否属于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存在两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医疗保险报销遵循“损失补偿”原
则，不能重复报销。驾驶机动车发生的意外属于交通事
故，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应当由侵权人予以赔偿，如果医
疗保险基金再支付这部分费用，受害人将得到双重赔偿，
造成医疗保险报销领域的混乱。驾驶机动车发生意外事
故，不属于无第三人责任的意外事故，无法排除存在第三
人责任的情形，不应属于医疗保险支付范围。

第二种观点认为，驾驶机动车发生意外产生的医疗
费是否属于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不能一概而论，应当
具体区分是否存在第三人责任以及能否确认第三人责
任。社会保险法（2010 年）第 30 条第 2 款规定，医疗费用
依法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第三人不支付或者无法确定第
三人的，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基本医疗保险
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驾驶机动车辆发
生的意外事故，并非必然存在第三人责任，进而需要由第
三人负担医疗费用，在不存在第三人责任或者无法确定
第三人责任的情况下，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应当支付（包括
先行支付）。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第一，医疗保险基金来自社保缴纳和国家补贴，以减

轻参保人的住院费用压力。社会保险法第 30 条规定将应
当由第三人负担的医疗费用排除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
付范围之外，其目的是避免让公益性质的医疗保险基金
替肇事者、逃逸者承担由他们造成的损失，但此条款应当
适用于存在明确的第三人责任的情形。驾驶机动车发生
意外，并不必然存在有责任的第三人，也不必然是第三人
全责，具体要依据交管部门定责。同时，还会存在经交管
部门事故处理无法认定责任人的情形。若不存在第三人
责任，则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应当支付事故相关医疗费用；
若己方承担部分责任，则自担责任部分的医疗费用应当
得到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若无法明确是否存在第三人责
任，也应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在确定第三人责
任后进行追偿。对于驾驶机动车发生的意外，笼统地认
为不属于无第三人责任的意外事故，进而不予报销相关
医疗费用，是不恰当的。

第二，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应当有充分依据。
行政诉讼法第 34 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
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
的规范性文件。医保部门以不属于无第三人责任意外
事故为由不予报销费用，应当举证。医保部门以应当
由第三人负担为由拒绝支付相关医疗费用，应当提供
充分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事实方面，若没有其他
证据，仅认为“不能排除第三人责任”，不能证明存在第三人责任的事实；法律
依据方面，社会保险法对此问题有原则性规定，各地出台的法规、政策不应违
背社会保险法的原则与本意。就本案的《会议纪要》而言，其内容与社会保险
法相关规定不符，且其性质是一类公文文种，并非规范性文件，不应作为医保
部门的执法依据，其作为不予支付案涉交通事故医疗费用的依据，效力不足。

社会保险法第 30 条第 2 款的规定，是保证意外事故伤者医疗费用得到及
时赔偿的有力依据，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受限于各种各样的因素。一是部分交
通事故责任认定过程烦琐，遇到不配合的第三人或肇事者逃逸的情况，事故
定责本身需要一定时间，甚至会陷入调解、诉讼的拉锯战。而在彻底定责前，
相关医疗费用需要伤者自行垫付，待责任明确后进行医保报销，时间可能会
因定责争议持续时间较长，加重受害者的经济负担。二是关于医疗保险是否
报销交通事故产生的治疗费用本身存在实践上的不统一，部分地区医保部门
为了避免重复报销的情况出现，直接规定交通事故造成的医疗费用不予报
销，实践中常见同时存在第三人责任和己方责任时，自担责任部分医保部门
也拒绝报销的情况。而这些规定，包括本案中涉及的《会议纪要》，均与社会
保险法的本意冲突，这么做虽然能避免重复报销的问题，但却减损了参保人
的权益。检察机关对此类情况应当及时予以监督和纠正，维护参保人的正当
权益，同时通过“穿透式”监督的方式，督促医保部门自查、清理执法文件，规
范执法依据。

处理结果：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王某驾驶机动车倒车坠入山崖受到伤害，
因无任何相应证据证实存在第三人责任的情形，应属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
范围。案涉《会议纪要》违反法律规定，且效力不足以作为执法依据。经检察机
关抗诉，法院指令再审，王某与医保部门达成和解，医保部门依法给王某报销相
关医疗费用，王某主动撤回监督申请。检察机关还向医保部门提出清理执法文
件、规范执法依据的检察建议，双方召开联席会议，落实检察建议整改情况，共
计清理规范性文件 75 件。同时，围绕医保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检察机关与
医保部门签订《关于加强行政检察与医疗保障行政执法衔接工作的办法》，搭建
了执法信息共享、执法与监督交流等工
作平台。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人
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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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春：本院受理原告孙成诉你与丹东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物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民 事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6 时 1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李松威：本会受理申请人桂林市开泰工贸有限公司与

你 方 之 间 的 订 货 合 同 纠 纷 仲 裁 一 案【（2022）桂 仲 案 字 第
344 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
副 本 及 申 请 人 提 交 的 证 据 材 料 、桂 林 仲 裁 委 员 会 仲 裁 规
则 、桂 林 仲 裁 委 员 会 仲 裁 员 名 册 、送 达 地 址 及 方 式 确 认
书 、仲 裁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开 庭 通 知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及选定仲裁员
的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0 日 内 。 依 据 本 会 规 则 ，本 案 适
用简易程序，如你方不能在规定时间内与申请人共同选定
仲裁员，也未与申请人共同委托本会主任指定仲裁员，则
本会主任指定邓君为独任仲裁员成立仲裁庭审理本案，并
定于 2023 年 4 月 18 日 15 时在本会仲裁一庭不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桂林仲裁委员会

夏小丽：本院受理（2023）云 0325 民初 657 号原告富源
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十八连山信用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开 庭 传 票 、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诉 讼 须 知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诉 讼
风险提示书、庭审直播告知书、生效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
等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 9 时在本院第十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云南省富源县人民法院

宋维阁、李振刚：本院受理原告陈颖诉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蓝 村 法 庭
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2022）辽 0603 民初 3358 号
大连海珠花园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审原告丹东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审被告周威、第三人于德强执行异议之
诉一案，因案件处理结果与你单位有利害关系，现通知你
单位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又因你单位去向不明，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原审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3 年 3 月 27 日 15 时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按缺席审理。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陈玉红、崔学军：本院受理蔡重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2023）豫 1729 民初 745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 8
时 30 分 在 本 院 第 七 审 判 庭 公 开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判
决。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王会：本院受理张祖海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
定 ”告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乌 江 流 域 环 境
保 护 法 庭（原 构 皮 滩 人 民 法 庭）公 开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判决。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李清：本院受理张锐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川 1923 民初 375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巴中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杜娟：本院受理（2023）川 1923 民初 824 号肖礼诉你离
婚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开 庭 传 票 等 法 律 文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江口法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赵新丽：本院受理黄义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司法廉政监督卡、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自 公 告
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定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 8 时 30 分
在寿春第一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王彪：本 院 受 理 宋 晓 雅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云 2324 民初 211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由被告偿还欠原告借款 19500.00 元，限判决生
效 10 日 内 给 付 ；案 件 受 理 费 574.00 元 ，适 用 简 易 程 序 审
理，减半收取 287.00 元，公告费 200.00 元，由被告承担），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红 土 坡 中 心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对 本 判 决 不 服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南华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23 年 2 月 16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发云申请宣
告张治会失踪一案。申请人李发云称，下落不明人张治会，
女，1994 年 8 月 21 日出生，汉族，原住贵州省织金县马场镇
鸡场坝村岩上坝组，公民身份号码 522123199408210525，于
2017 年 10 月 14 日起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 2 年，现发出

寻人公告。下落不明人张治会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
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
的，下落不明人张治会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
张治会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
的下落不明人张治会情况向本院报告。

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
张明、何李俊、贵阳凯瑞鑫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武汉凯

瑞鑫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2022）黔 0103 民 初
8102 号 贵 州 风 驰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们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民 事 裁 定 书 、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适用程序告知审判组织人员通知书、开
庭 传 票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

李成坤：本院受理贵州福泉成林磨粉有限责任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黔 2702 民初 212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黔 南 布 依 族
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陈丹静：本院受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漳州分中心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 达（2022）闽 0602 民 初 494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内来本院巷口法庭（漳州市芗城区元光北路 4 号）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吴艺荣：本院受理福建漳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与 你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3）闽 0602 民初 121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谢传富：本院受理福建漳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与 你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开 庭 传 票 及 相 关 证
据 、当 事 人 权 利 义 务 须 知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二 审 判 法 庭 公 开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曾建成：本院受理福建漳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与 你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开 庭 传 票 及 相 关 证
据 、当 事 人 权 利 义 务 须 知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二 审 判 法 庭 公 开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郑月凤：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
州市芗城区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闽 0602 民初 34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立 案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
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朱海瑞、杨凤瑞、张荣：本院受理廖巧兰、杨慧明与朱
海 瑞 、第 三 人 杨 凤 瑞 、张 荣 执 行 分 配 方 案 异 议 之 诉 一 案 ，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应诉及举
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当 事 人 权
利义务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 来 金 峰 经 济 开 发 区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金峰经济开发区
法庭第一审判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朱海瑞、张荣：本院受理杨凤瑞与陈璐、你们、第三人杨

慧明、廖巧兰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诉讼风
险提示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金峰经济开
发区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
顺延）在金峰经济开发区法庭第一审判法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高磊：本院受理李建梅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各一份，自公告之日
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逾期不提交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

王守印：本院受理姚建国诉你、王焕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吉 0182 民 初 549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长
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刘汉林：本院受理韦步勇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苏 0903 民 初 378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
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孙彦、茆江华：本院受理唐承康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苏 0903 民 初 320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胡同强：本院受理巫小蓉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苏 0903 民 初 372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
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王高俊：本院受理张国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苏 0903 民 初 351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
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郑旭：本院受理赵国才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苏 0903 民 初 411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
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天津金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执行河北欧沃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1）冀
1025 民初 4129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已进入
执行程序，依法将你公司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限制
高消费。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2）冀 1025 执 1579
号 失 信 决 定 书 、限 制 消 费 令 和（2022）冀 1025 执 1579 号 执
行裁定书（冻结），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

河北省大城县人民法院
孙莹莹：本 院 执 行 杜 敬 松 与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

（2022）冀 1025 民初 3298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并
已进入执行程序。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冀 1025 执
21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权利和义务告知
书、风险告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限你自送达之日起 2 日
内到本院履行（2022）冀 1025 民初 3298 号民事判决书所规
定 的 义 务 ，到 期 不 履 行 ，本 院 将 依 法 强 制 执 行 ，并 将 在 执
行诚信联动信息管理平台上进行记录，把你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向你下达限制高消费令。一经记录和下达，你
将在投资、融资、置产、经营、消费和出境等方面依法受到
制约。 河北省大城县人民法院

王阳祥：本院受理韦丹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1. 判 决 原 、被 告 离 婚 ；2. 原 、被 告 共 同 生 育 的 长 女 王 龙 芳

（2008 年 8 月 14 日 出 生）、长 子 王 龙 华（2014 年 3 月 3 日 出
生）归原告抚养，被告每月支付两个孩子的抚养费 1000 元
给原告，直到孩子成年为止；3. 原、被告在贵州省清镇市大
坝 村 毕 架 山 组 石 门 坎 有 砖 混 水 泥 结 构 平 房 一 栋 一 层 约

160 平方米住房，归长子王龙华所有；4. 原、被告共同欠有
柳永军债务 10000 元，由被告偿还；5. 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黔 0181 民初 1290 号起诉
状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离 婚 诉 讼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等 资 料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第 2 日 起 20 日 内 。 定 于
2023 年 4 月 12 日 10 时 在 本 院 王 庄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法裁判。 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

邓小明：本院受理张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司法公
开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谢村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陕西省洋县人民法院

罗云龙：本院受理王鹏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17 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固安县人民法院

张志刚：本院受理梁树国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冀 1024 民 初 330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
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吴建国、金亚娟：本院受理姚海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冀 1024 民初
5533 号民事判决书、催缴诉讼费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廊坊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李惕权：本院受理胡必文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 8 时 4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安徽舒城县人民法院

初次鉴定结论书公告
江西客忆念家故事肴餐饮文化有限公司：被鉴定人：

吕任姣，公民身份证号：362123196293155127，用人单位：江
西 客 忆 念 家 故 事 肴 餐 饮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伤 残 情 况 ：详 见

《工 伤 决 定 书》。 根 据《劳 动 能 力 鉴 定 职 工 工 伤 与 职 业 病
致 残 等 级》国 家 标 准 ，经 劳 动 能 力 鉴 定 专 家 组 鉴 定 ，吕 任
姣目前的伤残情况，符合十级 12 条。鉴定结论为：拾级伤
残。无护理依赖。对本结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本鉴定结
论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江西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
次鉴定。 赣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2022 年 12月 8日


